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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印章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

会”）的印章管理，确保印章使用的安全性、有效性与合理

性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“本制度所指印章包括基金会公章、财务专用章、

发票专用章、法定代表人名章、电子印章等具有法律效力的

印章。”

第二章 印章的刻制、启用及废止

第三条 印章由基金会指派专人负责至指定的刻章点刻制。

第四条 印章的启用与废止需经基金会理事长批准后方可生

效。作废印章必须交由基金会秘书处封存或销毁。

第三章 印章的适用范围

第五条 适用于以基金会名义发出的各种公文、文书材料、

报表等。

第六条 适用于以基金会名义签订的合同、协议书、意向书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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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适用于基金会颁发各种证件、证书、聘书、奖状、

通知等。

第八条 适用于各类需经基金会批准的申请表、申报材料。

第九条 适用于以基金会名义对外开具的各种证明。

第十条 适用于其他需以基金会名义开展，且经秘书长批准

（涉及重大事项或超出秘书长权限的须报理事长批准）的用

途。

第四章 印章使用程序和批准权限

第十一条 规范程序使用，严格履行审批登记手续，防止丢

失和滥用。

第十二条 基金会制发的公文、签订的合同、编制的报表等

由基金会秘书通过系统上报审批。对于根据基金会章程规定，

需经理事会会议审议批准后方可进行签章的事项，应在取得

理事会的批准后，方可实施签章。

第十三条 所有证书、聘书等证明类文书的用印，均需提交

相关文件资料。

第十四条 电子印章的使用须通过基金会授权或采购的专业

电子签章平台进行，其申请、审批、使用及保管应遵循平台

规则以及本制度相关原则，并确保操作安全与权限控制。电

子印章的启用、变更及废止，应参照实物印章的管理流程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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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印章的管理

第十五条 基金会授权综合部对基金会公章进行管理与使用，

财务印章则由财务部管理和使用。

第十六条 印章保管人员应秉持原则，严格依照相关规定使

用印章。使用印章前，需核实签发人姓名、用印文件内容与

落款信息与提交审批通过文件内容保持一致。盖印加盖位置

应恰当，印迹端正清晰。同时，要做好印章使用的登记存档

工作。

第十七条 印章存放地点应具备安全保障条件，严禁将印章

携带离开用印办公场所。若遇特殊情况，需报秘书长/理事长

审批，并由两人共同携带印章外出使用。用印完毕或暂不使

用印章时，应将印章存放在安全处。

第十八条 工作人员离岗时，需检查所保管的印章，并落实

存放情况。

第十九条 当印章管理人员工作发生调整时，必须办理印章

交接手续。

第二十条 若因用印使用或保管不当而引发严重事故，将追

究保管者及使用者的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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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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